
1 
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
111 學年度第 2次空間分配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會議時間：112 年 4 月 27 日(星期四)下午 14時 

會議地點：三民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 1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蕭家孟副校長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施凱玲組員 

主席致詞：(略) 

壹、 報告事項 

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 5案，由智慧產業學院、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實

習與就業輔導組、學務處宿舍組、智慧生產工程系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

組等單位提出申請空間使用案。 

 

貳、 討論事項 

★提案一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智慧生產工程系 

案由：申請使用貴和街樂齡中心(原郁校長官邸)為智慧生產工程系之場域，

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經查原樂齡中心於 106 年由老服系申請執行臺中市政府計畫為巷弄

長照站 C級據點，現該計畫於 111 年 12 月 31 日辦理結業完竣。 

二、 由於智慧生產工程系為本校 110 學年度新成立之系科單位，礙於本

校校園空間有限，擬申請樂齡中心為教學、研究、產學及實習使用

場域，以增加系上師生使用空間。 

三、 原管理單位-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：同意，但放置於該場域之部份設

備財產需一併移轉予使用單位。 

   決議：請智工系依教學、研究、產學及實習等性質規劃為主，另因樂齡中心

鄰近校長官舍，請注意活動音量；後續樂齡中心之環境清潔與水電費

用請智工系本權責辦理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★提案二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智慧產業學院 

案由：申請追認資訊館一樓 2111、2112、2113 及 2114 室之變更使用，提請 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原 2111 室為專業教室、2112 為會議室、2113 及 2114 為教學空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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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便利本院師生使用，擬追認變更 2111 室為「智慧產學研究中

心」、2112 及 2113 為「教師研究室」、2114 為「學生專業研討室」。 

二、原管理單位-智慧產業學院：同意。 

三、圖示如下：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★提案三、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實習與就業輔導組 

案由：申請中商大樓二樓 7205 室由儲物空間變更為多功能職輔教室， 提請

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7205 室為該中心實習與就業輔導組儲物空間使用，因應職輔工作的

全面推動，空間的多元使用需求，申請變更 7205 室為辦公性質之

「多功能職輔教室」，以利規劃做為職涯諮詢、TA課輔空間及小型工

作坊活動空間等多功能職輔作業運作場域。 

二、原管理單位-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實習與就業輔導組：同意。 

三、圖示如下： 

決議：經查 7205 室並無對外窗戶，請就輔組另洽環安衛中心依相關法規改

善室內空氣流通問題；俟 7205 室整頓完善後，原於中正大樓一樓

3104-1 倉庫另請辦理移交總務處資產組，餘照案通過。 

教學

空間 

副總

務長

室 

學生專業

研討室 



3 
 

★提案四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宿舍組 

案由：申請男生宿舍一樓教職員單房間職務宿舍 B4 室變更為學生住宿使

用， 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B4 室原為應用中文系蔡秀玲老師借用之單房間職務宿舍，現蔡老師

於 112 年 2月 1日申請退休，業於 1月 13 日完成歸還點交作業。 

二、 本校單房間職務宿舍目前未再辦理入住之申請，考量學生有住宿之

需求，倘移撥宿舍組使用，後續將辦理財產品項之移交作業。 

三、原管理單位-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：同意。 

四、圖示如下： 

  

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★提案五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

案由：申請借用中正大樓一樓閱覽室部份空間為課指組臨時辦公室，提請討

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學生活動中心排定於 112 年 5 月 15 日辦理耐震補強及補照工程，而

課指組辦公室位處於結構補強位置，且考量施工噪音及粉塵將嚴重

影響日常上班及業務處理，爰申請借用中正大樓一樓閱覽室部分空

間為臨時辦公室。 

二、 使用期間：自 112 年 5 月 15 日起至 113 年 5月 15 日止，視工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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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長短調整，完工後隨即遷移回活動中心。 

三、 原管理單位-圖書館：同意。 

四、 圖示如下：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決議：本案暫緩實施，請總務處協助尋找適宜辦公空間後，另案申請。 

 

參、 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 散    會：14:4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